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

查新咨询委托用户须知

一、《上海市高新成果转化项目认定查新咨询委托单》（以下简称委托单）和用户须知是针对上海市高新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的查新咨询委托。查新委托方应按照该用户须知慎重填写委托单，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报告及其他证明和背景材料。
二、填写委托单（并将电子版发送至查新机构）

查新委托方须填写的内容包括：查新项目名称、委托方基本信息、查新范围、项目分类、委托方对该项目的评价、科学技术要点、查新点、关键词、查新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各项内容的具体填写说明及要求如下：
· 查新项目名称

若查新范围为国内，查新委托方只需填写查新项目的中文名称；若查新范围为国内外，还需填写查新项目的英文名称。项目名称的撰写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①项目名称一般不超过25个汉字；②查新项目名称应与申报项目名称一致；③不应使用商业性宣传用语。
· 委托方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委托方名称，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负责人、电话及传真，联系人、电话、手机及电子信箱。

· 查新范围

查新委托方需要确定查新范围是“国内外”或“国内”。

· 项目分类

根据委托单所附的项目分类目录确定。该项目分类目录由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提供并及时更新。

· 委托方对该项目的评价

委托方对该项目的创新类型和先进性进行自我评价。

创新类型包括四个选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二次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和“无创新”。
先进性是指委托项目的总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国际先进”、“接近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或“其他”。若查新委托方选择“其他”选项，需再进行相应的文字描述。

· 科学技术要点

科学技术要点的撰写要浓缩和提炼课题实质性科技要点内容，字数一般应控制在300～500字为宜，不宜滥用有拔高色彩的形容词或广告宣传语。
科学技术要点包括：项目所属技术领域，关键技术、创新点、主要技术指标、应用范围及实施效果，委托方所了解的国内外同行发展现状以及与本项目的比较。重点应围绕项目技术方案的创新性（与其他类似项目的不同点）和先进性（要有具体的技术指标数据）撰写，其中“同行比较”建议采用列表形式比较本项目与国内外类似项目在主要技术指标、主要功能、应用范围或实施效果等方面的异同。

· 查 新 点

委托方应在“科学技术要点”中创新点的基础上提炼出最重要的1～3项查新点，并在具体、清楚表述的同时，力求简明扼要。

提炼查新点的基本原则是：①不要把查新项目中一般性技术特征列为查新点。查新点是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体现某项成果新颖性与创造性的技术特点。②每项项目的查新点应在技术特征上具有单一性，查新点不符合技术单一性的项目应视实际情况适量增加收费。③项目开始检索后不得更改其内容，如更改应按重新委托办理。
· 关 键 词

查新委托方提炼出与查新项目密切相关的3～5个关键词。若查新范围为国内外，一般还需给出相应的英文关键词。

· 查新委托方提供的相关材料

查新委托方必须提供相应的技术报告、专利证书或专利受理通知书复印件（如有的话）；当项目为成果时，一般还需提交相关的检测报告和/或用户使用证明等；当项目为产品时，一般还需提交相应的企业标准、检测报告和/或用户使用证明等。
查新委托方请尽可能提供相关科学技术的背景资料，例如发表的论文、其他参考文献等复印件。
三、项目的受理

1、查新项目由查新机构指定专人统一受理。

2、根据要求审核委托单的填写栏目，核对提交的相关资料，对确认可以受理的项目收取查新费用。

四、用户填写的委托单及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将作为本机构查新依据，并作为档案留存本机构。本机构将对用户提供的资料予以保密。如因用户提供相关资料不当，造成检索失误，后果由用户自行负责。

五、查新工作是一项具有一定科学性、严密性和复杂性的工作。为保证查新质量，工作周期一般需4周。

六、用户如对查新结论有不同意见，可在接到查新报告一周内，将有关意见及旁证材料提交本中心。在缴纳一定费用后，由本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复核。如复核后证明用户意见正确，将更正查新结论，并如数退还复核费或视正确程度，酌情退还复核费。

